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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市军埠镇“6·11”一装修工人

坠楼死亡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6 月 11 日 15 时许，军埠镇笔架山村一民楼发生

一装修工人站在 6 楼阳台的高凳上贴门框大理石后，在从凳

子下来时，不慎失足坠楼死亡的事故。

事故发生后，市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有关规定，普宁市人民政府成立普宁市军埠镇“6·11”

一装修工人坠楼死亡一般事故调查组（普府办函〔2022〕27

号），调查组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勇慎任组长，市府

办副主任黄佳楠、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陈家国任副组长，成员

由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住建局、市总工会和军埠镇

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迅速深入细致地开展了调查取

证工作，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性质和责任，提出了

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

及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及建议。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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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相关情况

（一）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普宁市军埠镇笔架山村何二龙民楼；何二龙民

楼北面和西面为田地；南面为巷道；东面为何志强民楼；何

二龙民楼坐北朝南，楼高七层。

何二龙民楼六楼客厅中间东西两侧放有两个铁架，周围

地面放有建筑材料；客厅西南侧与阳台间放有一张高凳，上

面放有铁锤、卷尺和美工刀等工具，高凳东侧有四根木棍支

撑阳台门上方石板；高凳距离南侧阳台护栏 44cm，比阳台护

栏稍高。阳台护栏高 90cm，宽 20cm，阳台护栏上有水渍；

阳台南侧地面放有扳手和美工刀等工具；阳台东南侧放有白

色桶、不锈钢杯和一部手机等物品。

（二）相关单位情况

发生事故楼房为军埠镇笔架山村一幢 7 层高的民楼，业

主为笔架山村村民何二龙
1
。事故民楼登记占地面积 120 平方

米，建筑层数 7 层，没有用地、报建、施工手续。

因业主何二龙对原装修不满意，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以

包工不包料的方式与包工头姜祖斌
2
签订装修合同，合同总价

为 736800 元。其它装修工人均由姜祖斌自行雇佣，雇佣的

工人大多数都以每人每日 300 元左右的工钱进行结算。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善后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1 何**，男，身份证号码：445281************，发生事故楼房的业主。
2 姜**，男，身份证号码：362532************，受雇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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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1 日 7 时许，工人郑明旺
3
、张晓兵

4
、徐节

兴
5
、方远财

6
、姚书华

7
等 7 人到军埠镇笔架山村何二龙的自

建房六楼进行室内装修作业。郑明旺、张晓兵主要负责贴阳

台落地门的大理石，徐节兴主要负责搅拌水泥砂浆，辅助郑

明旺和张晓兵贴大理石；方远财和姚书华主要负责在大厅做

电视背景板。

15 时许，郑明旺在阳台的高凳上贴完落地门大理石后，

准备从高凳回到六楼板面上，但郑明旺没有顺着凳子下来，

而是先踩在阳台护栏上，准备从阳台护栏上跨下来。郑明旺

在踩到阳台护栏时不慎失足，从六楼阳台坠落到一楼地面

上。张晓兵见状便大喊，方远财和姚书华听到叫喊声之后从

大厅跑过来阳台了解情况，张晓兵告诉他们郑明旺坠楼了。

随后几人便跑到楼下查看郑明旺的情况，徐节兴边跑边打电

话告知工头姜祖斌。姜祖斌知晓事情后，立即致电 120 并赶

往现场。几名工友赶到一楼时，看到郑明旺跪坐在地上喘着

粗气，张晓兵立即拨打 110 报警，后张晓兵和徐节兴一起拿

着一块篷布撑在郑明旺的头顶上挡雨，过了几分钟后发现郑

明旺已经没有喘息声，张晓兵和徐节兴就一直撑着篷布直到

120 急救车到达现场，经现场医生检查，郑明旺已经死亡。

（二）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军埠镇第一时间组织单元、线条工作人员

3 郑**，男，死者，身份证号码：362532************，装修泥工。
4 张**，男，身份证号码：362532************，装修泥工。
5 徐**，男，身份证号码：362532************，装修泥工。
6 方**，男，身份证号码：362133************，装修木工。
7 姚**，男，身份证号码：362532************，装修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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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赴现场，部署单元、线条领导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经

过镇、村干部以及派出所的协调努力下，至 6 月 13 日晚 8

时许，业主、包工头、死者家属等有关当事人自愿协商，达

成死者赔偿协议，并已付清赔偿款。死者遗体于 6 月 15 日

在普宁市殡仪馆火化。目前，死者家属情绪稳定，社会面稳

定。

三、死亡原因分析

广东省普宁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 2022 年 6月 16 日作

出鉴定意见：死者郑明旺符合高坠死亡。《鉴定书》编号为：

普公（司）鉴（法尸）字〔2021〕179 号。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作业工人郑明旺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96

万元。

五、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死者郑明旺在装修过程中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8
，未

按操作规程作业
9
，在贴完大理石后没有顺着高凳下到地面，

而是踩到阳台护栏上再准备跨下来，不慎失足从六楼阳台坠

落到一楼地面上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何二龙作为装修业务发包方，对装修现场安全风险识

别不够，风险判断的能力不足，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8 《安全生产法》第三章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制，遵守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9 《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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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

2.姜祖斌作为装修负责人，未能对工人违规作业进行管

理和现场制止
10
，对装修现场安全风险识别不够，风险判断

的能力不足。

3.军埠镇笔架山村村委会，对辖区内的室内施工作业管

理不到位，开展安全生产巡查、检查工作不够深入细致，未

能及时进行监督和指导，对辖区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未能做

到及时排查发现和上报
11
。

4.军埠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监管部门，平时虽有认真开

展安全生产日常巡查检查，但对何二龙违规装修行为未能及

时发现制止，宣传教育力度不足。

（三）事故性质认定

经调查组调查认定，军埠镇“6·11”事故是一起因工

人安全意识淡薄，施工现场安全防护不到位造成工人坠楼死

亡的一般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调查组提出初步处理建议

1、郑明旺，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便站在高凳上贴阳台

落地门框的大理石，在回到六楼地面过程中，没有按操作规

程
12
回到地面，不慎失足从阳台坠落至一楼地面，对事故发

生负主要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2、何二龙，发生事故楼房的厝主，在室内装修开工前

10 《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

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11 《安全生产法》第四章第七十五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其所在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

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12 《安全生产法》第三章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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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向房屋管理机构申报登记13，未能对工人违规作业进行管

理和现场制止，造成事故发生，建议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法落

实处理。

3、姜祖斌，发生事故楼房的室内装修负责人，未进行

班前技术交底，未能对工人违规作业进行管理和现场制止，

造成事故发生，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14
，被公安机关

采取强制措施，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落实处理。

七、对监管人员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通过对相关情况和有关责任人进行调查取

证，已认定性质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以下人员将线

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1、曾创丰，中共党员，军埠镇行政综合执法队第一小

组组长，负责军埠镇城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巡查

工作。未能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日常巡查检查

力度不够深入，未能及时发现管理辖区内装修工程存在的违

规行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2、许武斌，中共党员，军埠镇驻笔架山村干部，负责

联系笔架山村工作。未能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和

“一岗双责”职责，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平时巡查、

检查不够深入细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3、王伟涛，群众，军埠镇驻笔架山村干部，负责联系

1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

管理企业或者房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物业管理单位）申报登记。
14 《刑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一百三十五条 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

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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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山村工作。未能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和“一

岗双责”职责，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平时巡查、检

查不够深入细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4、何荣城，中共党员，笔架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负责笔架山村全面工作。未能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属

地管理”和“一岗双责”职责，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平时巡查、检查不够深入细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

薄弱环节。

5、何业发，中共党员，笔架山村两委干部，分管文书、

出纳、自然资源、乡村振兴及新农村建设等工作。未能切实

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日常巡查检查力度不够深入，

未能及时发现管理辖区内违法装修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

八、对属地监管单位处理建议

1、军埠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监管部门，平时虽有认

真开展安全生产日常巡查检查，但对何二龙擅自开工装修未

能及时发现制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建

议其向普宁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2、笔架山村村委会，作为属地监管村居，在开展安全

生产管理方面，平时工作还不够深入细致，宣传教育、检查

监管不到位，存在薄弱环节，建议其向军埠镇人民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

九、事故防范和改进建议

此次事故的发生，暴露了属地部门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

存在的不足。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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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出如下防范整改措施及要求：

1、笔架山村村委会要认真总结事故教训，对辖区内在

建工程进行地毯性或全面性地排查，深入排查治理各类事故

隐患，及时发现并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

2、军埠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巡查监管，督促辖区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和教育，提高广大

群众安全意识，同时对辖区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

患，防范事故发生。

3、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加大对建设领域的安

全管理和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检查大排

查整治活动，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及时落实整

改，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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